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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安五中关于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的

通    知

各班级、教师、家长：

随着手机的普及，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已成为普遍的现象。它不仅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、正常的作息和校园的稳定，而且危害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，损伤学生心理、身体健康，影响学生IQ(智商)发展、引发校园安全等社会问题。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文明、和谐的校园环境，促进学生健康的成长和全面的发展。经学校行政会议研究决定，全面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校园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，希各遵照执行：
第一阶段：宣传动员阶段（2010年3月1日至3月14日）

这阶段主要做好对全体教师的宣传动员和对全校学生宣传教育工作。统一全体教职工思想，明确本次活动的意义、目的和要求；教育学生学校开展此项活动目的意义、具体要求和具体措施。并告知教育家长。
第二阶段：整改教育阶段（2010年3月15日至4月30日）

这阶段对违反规定仍然携带手机进校园的学生除了批评教育外，还给予扣留手机3个月的处罚。到期由学生写申请书，家长写保证书给予领取。
第三阶段：禁止处理阶段（2010年5月1日起）

这阶段对仍旧携带手机进校园的学生除了按有关规定给予批评、教育、处分外，还给予没收手机的处罚。机卡当场销毁，手机由学校送手机店收购，送卖所得上缴校红十字分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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